
22002211 .. 88 .. 1122 星 期 四

编 辑 李 俊 王 巍04 上海新闻

诉侵犯肖像权胜诉
林心如赞青浦法官
见习记者姚沁艺 通讯员张敏

报道 近日，上海青浦法院收到中
国台湾女演员、影视制作人林心如
方寄来的结案说明，认可法院对其
肖像权纠纷结案，并点赞“高效执
行”，这是怎么回事呢？珠宝公司使
用林心如肖像被判侵权
林心如系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中

国台湾女星，华瑞珠宝公司系“华
瑞珠宝百科”微信公众号账号主
体。该珠宝公司在微信公众号发布
的文章中使用了林心如的照片，配
有的文字涉及华瑞珠宝公司的经营
范围，文章尾部还附有商业推广和
营销性质的二维码，林心如方认为
华瑞珠宝公司使用其肖像的行为属
营利性的宣传活动，侵害了林心如
的肖像权。

经上海青浦法院审理认定，华
瑞珠宝公司应承担侵权相应的法律
责任。法院结合侵权结果的影响范
围，确认华瑞珠宝公司应在其微信
公众号“珠宝百科”中发布致歉声
明，另酌情由华瑞珠宝公司赔偿林
心如方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 5.1 万
元。二审维持原判。

然而，判决生效后，华瑞珠宝
公司却迟迟不履行判决内容。2021
年 5 月，林心如方向法院申请执
行。
执行法官联系了华瑞珠宝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袁某，袁某百般推脱，
表示其并非拒不履行，因微信公众
号已被封号，故无法发布致歉声明；
另因受疫情影响，公司目前经营状
况不佳，无力履行赔偿义务。
执行法官张敏分别对华瑞珠宝

公司的房产、车辆、证券及银行存款
等进行了“地毯式”查询，但未找到
有价值的财产线索，案件一度陷入
僵局。
一家华瑞珠宝公司，目前仍在

经营，真的无力赔偿吗？执行法官张
敏凭借办案多年的经验，判断华瑞
珠宝公司应该是有能力履行赔偿义
务的。
执行法官仔细研究了案件判决

书及相关材料，分析后发现，诉讼过
程中，被告华瑞珠宝公司聘请了两
位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认为林心
如方在起诉状上的签名存在瑕疵，
对管辖权提出过异议，一审判决后
又提起上诉。此外，袁某在与执行法
官沟通过程中提到自己经常坐飞机
前往广州订货。
种种迹象表明，华瑞珠宝公司

很可能在拖延时间，而非无力履行。
于是，承办法官按照法律规定对华
瑞珠宝公司采取了限制高消费措
施。
一周之后，袁某因无法购买机

票，急匆匆来到上海青浦法院，表示
愿意马上全额付款，但在微信号上
发布致歉声明确实无法实现了，请
求法院与林心如方协商解决。
承办法官与林心如方委托代理

律师沟通协调，双方当事人终于就
致歉事宜达成解决方案。

林心如方代理律师在电话中，
称赞执行法官巧执行，高效执结案
件，维护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除林心如外，其余均为化名）

金山法院的法官认为，首先，
工作手机的通话内容亦属于个人
隐私，用人单位不得侵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规定，自然人
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
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本案中，公司的确拥有工作

手机的所有权，但是，劳动者利用
该工作手机，在工作、生活、人际
交往中形成的通话，亦属于个人
隐私，享有未经本人许可，不被他
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
公开的权利。
其次，用人单位应在合法合

理限度内行使对劳动者的监督管
理权。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

合同后，用人单位的确有权对员

工实施组织、领导、监督、管理，劳
动者也理应服从，但这并非毫无
条件、毫无原则，而是必须以合法
为前提。
劳动合同不是“卖身契”，用

人单位不能据此剥夺法律赋予劳
动者的人身权利和人格权利，劳
动者依旧享有作为公民享有的一
切基本权利。
用人单位必须在合法、合理

的范围内对劳动者进行管理和监
督，在行使管理权时，应当更多地
尽到审慎义务，最大限度地保护
劳动者的隐私权。
本案中，用人单位未经劳动

者同意，擅自恢复工作手机的通
话数据，该行为不具有管理上的
合法性、必要性、正当性，属于滥
用管理监督权的行为，应予以禁
止。

私取员工工作手机信息作证据无效
金山法院：公司所谓监管行为侵犯个人隐私

一天，喜爱上网的付某在某聊
天工具中上看到有人分享网络摄像
头的登录用户名和密码，购买后发
现里面拍摄的是住客在宾馆房间的
镜头，自己在观看的同时，也渐渐萌
生了偷拍赚钱的想法。
于是，付某从实体店购买了网

络摄像头，然后自己去宾馆开房间
安装。“我把摄像头的外壳拆掉，进
房间后找宾馆隐蔽和方便取电的位
置，一般是安装在宾馆房间里的空
调上，然后连接宾馆的无线网络，这
样网络摄像头就可以远程观看房间
里的情况了。”据付某供述，自己在
贵州、云南、四川等多地的宾馆里安
装了摄像头，然后以每个账号 120
元或 130 元钱在网上售卖，成交后
将二维码发给顾客扫码观看，获利
1万余元。

在付某的顾客里有一位柯某，
他从付某和他人处购买了数个账
号。一次，柯某花了 430 元买了一
个可以在一个月内观看 5 个房间
内情况的账号。可是，这个账号用了
不到一个月就不能用了，于是柯某
联系到卖主“维权”。
“那个账号被封了，你愿意的

话就帮我卖账号，我再免费给你几
个账号用。”
在卖家发出邀请后，柯某爽快

答应了。于是他把上家给的视频截

图通过各类社交软件进行发布，吸
引网民购买。
“上家给我的价格是一个账号

180元，可以看 5个房间一个月，我
卖给下家的时候在 200 元到 240
元不等。”柯某供述，而根据酒店档
次及房间内摄像头的角度，价格会
有所不同。

为了扩大宣传吸引更多顾客，
柯某在从上家购买视频账号加价卖
出后，以给予优惠为诱饵，让顾客帮
忙宣传推广。他的顾客里有一位陈
某，正巧欠了网贷无钱可还。他发现
售卖偷窥视频账号来钱还挺快，于
是加入了队伍，把从上线代理处买
来的视频账号再加价卖给顾客，获
利 3000 余元。
浦东检察院承办检察官经审查

后认为，付某在宾馆安装摄像头对
宾馆内人员进行秘密拍摄，并将监
控的视频账号在网上予以贩卖，从
中获利；柯某、陈某明知所售监控账
号系他人非法安装在酒店内，仍予
以贩卖获利，均涉嫌非法使用窃听、
窃照专用器材罪，对三人作出批准
逮捕决定。
该检察官表示，“偷窥”视频背

后是一条非法安装、上传、共享、买
卖交易的黑色产业链，严重侵犯公
民隐私权。《刑法》规定，非法使用
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
的，处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安装摄像头偷窥不是“法
外之地”。

见习记者 姚沁艺 通讯员 胡 琼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手机运用渗透到工作的方方面
面。 一些单位给员工配备了工作手机作为内部福利。 但是，员
工使用工作手机产生的通话内容， 单位是否可以收集、 利用
呢？ 近日，金山法院审结了一起劳动合同纠纷案，公司认为离
职员工存在“飞单”行为，要求赔偿经济损失，提交的证据却是
员工工作手机中导出的通话录音文件……

小李就职于一家网络公司。
公司员工手册规定，员工“飞单”
“干私活”的，按成交价的 40%
追究赔偿责任。

2019 年底，小李向公司提
出离职，并将工作手机交还于公
司。谁知，过了不久，公司就以存
在“飞单”为由，向劳动仲裁部
门提起了仲裁，要求小李赔偿因
“飞单”造成的公司损失 14 万
余元。
所谓“飞单”，就是销售业务

员拿到订单后，不将订单交给自

己的公司做，却将订单放在别的
公司做。
为了证明小李存在“飞单”

的行为，公司拿出的证据，就是小
李工作手机中导出的通话录音。
在这些通话录音中，有小李和其
他公司洽谈销售业务的内容，并
亲口承认自己要“飞单”。
劳动仲裁部门根据该通话录

音，认定小李存在“飞单”行为，
裁定小李赔偿公司 14万余元。
小李对该裁决不服，向法院

提起诉讼。

小李认为，公司截取的录音
内容没有涉及具体项目、实际发
生时间、金额、人物，只是日常生
活中与朋友的正常通话聊天，并
没有给公司带来任何商业利益损
失。公司远程监控自己电话，且并
未事先告知，严重侵犯了自己的
隐私权，因此该录音证据不能作
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公司则辩称，有证据证明小

李确实存在“飞单”行为，公司按
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比例要求小李
补偿经济损失，合法有据。且公司
没有侵犯小李隐私权，该手机是
公司发放给员工用于工作的，公
司有权取得通话信息。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劳动者

应当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
“飞单”明显是严重违反劳动纪
律和职业道德的行为，对此绝不
姑息。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

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和
个人不得实施窃听他人私密活
动、处理他人私密信息等行为。公
司对劳动者履行工作职责进行管
理监督，无可厚非，但应当在合法
合理的限度内行使权利。
本案中，公司的确享有工作

手机的所有权，但是其并未证明
已告知小李会对运用该手机的通
话予以录音并恢复数据，或已就
恢复其通话信息取得小李的明确
同意，故该证据的合法性法院不
予认可。且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
印证的前提下，公司无法证明小
李存在“飞单”行为并给公司造
成了严重损失。
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支

持了小李的诉讼请求，其无需向
公司支付损失赔偿金 14 万余
元。
该案上诉后，二审维持原判。

男子在宾馆装摄像头
偷拍售卖视频被抓获

网上售卖账号价格不等，还可窥视多个房间

晨报记者 陈 泉 通讯员 张馨月

出差或旅游时，大多人都选择住宾馆，而当你结束一天的旅途
放松身心时，却可能有人正在窥视着你的一举一动。 近期，浦东检
察院以涉嫌非法使用窃听、 窃照专用器材罪陆续对在酒店非法安
装隐蔽摄像头、贩卖偷窥视频账号的 3 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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